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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區段徵收係政府基於新都市開發建設、舊都市更新、農村社區更

新或其他開發目的需要，對於一定區域內之土地全部予以徵收，並重

新規劃整理。開發完成後，可充分補足當地之公共設施，由政府直接

使用，其他可供建築土地，部分供作土地所有權人領回抵價地之用，

部分供開發目的所需或撥供需地機關或讓售供公營事業機構使用，剩

餘土地則辦理公開標售、標租或設定地上權，並以處分土地所得收入

償還開發總費用，故區段徵收是一種自償性之土地整體開發方式，也

是公私互蒙其利。 

本局近年陸續以區段徵收方式辦理臺北大學特定區、臺北商港社

區、新板橋車站特定專用區、中和華中橋西側、臺北港特定區、新莊

北側知識產業園區及新店中央新村北側等地區之開發，除帶動地方快

速發展，提供市民完善公共設施及優良環境品質外，更促進了土地合

理有效利用，提高土地價值。基於上述理念，本局亦針對其他都市計

畫規定載明應以區段徵收辦理開發，但尚未開辦之地區進行財務可行

性評估，期藉區段徵收方式，儘速完成各區開發作業，為市府與市民

共創雙贏局面，俾達成地盡其利、地利共享之政策目標。 

以下將以板橋埔墘 4-7 區區段徵收案為例，運用統計分析方法進

行本案基礎資料分析並評估其財務可行性。 

貳、板橋埔墘 4-7 區區段徵收案介紹 

一、法源依據 

(一) 土地徵收條例(下稱土徵條例)第 4 條規定:「有下列各款情

形之一者，得為區段徵收: 

    一、新設都市地區之全部或一部，實施開發建設者。 

    二、舊都市地區為公共安全、衛生、交通之需要或促進土地 

        之合理使用實施更新者。 

    三、都市土地之農業區、保護區變更為建築用地或工業區變   

        更為住宅區、商業區者。 

    四、非都市土地實施開發建設者。 

    五、農村社區為加強公共設施、改善公共衛生之需要或配合 

        農業發展之規劃實施更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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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其他依法得為區段徵收者。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開發範圍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者 

，得先行區段徵收，並於區段徵收公告期滿後一年內發布實

施都市計畫，不受都市計畫法第五十二條規定之限制。 

第一項第五款之開發，需用土地人得會同有關機關研擬

開發範圍，並檢具經上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之興辦事業

計畫書，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先行區段徵收，於區段

徵收公告期滿後，依土地使用計畫完成非都市土地分區或用

地編定之變更。 

第一項第四款或第六款之開發，涉及都市計畫之新訂、

擴大或變更者，得依第二項之規定辦理；未涉及者，得依前

項之規定辦理。 

不相連之地區，得依都市計畫或興辦事業計畫書內容、

範圍合併辦理區段徵收，並適用前三項之規定。區段徵收範

圍勘選、計畫之擬定、核定、用地取得、拆遷補償、工程施

工、土地分配、地籍整理、權利清理、財務結算及區段徵收

與都市計畫配合等事項之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二)依區段徵收實施辦法(下稱區徵辦法)第 4 條規定:都市計畫 

       之變更、新訂、擴大或農村社區實施更新或非都市土地實施 

       開發建設，擬以區段徵收方式開發時，由需用土地人會同當 

       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及其他相關機關勘選區段徵收 

       範圍，並填寫區段徵收評估報告書，作為各級都市計畫委員 

       會審議都市計畫或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區域計畫之參考。 

   (三)綜上，本案係屬都市土地由農業區變更為住宅區及商業區等 

       用地，依前開規定，應採區段徵收方式辦理整體開發。 

二、區段徵收範圍及面積 

     本案區段徵收範圍四至，東以新北環河快速道路路權範圍為界；

西與板橋都市計畫住宅區為鄰；南鄰中和都市計畫界線；北至光環

路二段，詳細開發範圍如圖 1 所示，面積約 3.74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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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景觀。 

表 1  區段徵收範圍內土地使用現況表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圖 2 土地使用現況比例 

 

     依土地使用現況分析(表 1，圖 2)結果可知，本案現行分區應屬

都市土地農業區，惟部分土地已作為住宅、住商混合工廠倉儲及停

車場等使用，現有農業使用型態僅少數為零星旱作，故本案既有都

市計畫使用分區已未能滿足土地發展及使用所需。 

四、土地使用計畫 

     本案中心係位處「板橋都市計畫區」與「中和都市計畫區」之

交界處，為能塑造埔墘地區中低密度優質生活居住場域，縫合周邊

空間紋理，都市計畫應預為調整規劃，將既有農業區變更為其他適

當之使用分區，以為因應都市計畫區人口成長及促進土地合理利用，

3.95%

0.17% 4.22%

63.46%

25.95%

1.20% 1.05%

住宅使用

商業使用

住商混合使用

工廠倉儲使用

停車場使用

廟宇使用

其他使用

使用項目 面積(平方公尺) 比例(%) 
住宅使用 659 3.95 
商業使用 29 0.17 

住商混合使用 705 4.22 
工廠倉儲使用 10,593 63.46 
停車場使用 4,332 25.95 
廟宇使用 201 1.20 
其他使用 176 1.05 

總計 16,69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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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彌補各項公共設施之不足。爰此，為達上述目的，本案實有透過

區段徵收進行整體開發之必要性，發展構想如下： 

(一) 板橋發展已極為密集且公共設施嚴重不足，為避免影響未

來都市發展，本計畫住宅區土地使用以中低密度為原則。 

(二) 為塑造高品質居住環境，於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中除強

調基地留設空地及綠化、美化的相關規定外，更要求建築

開發行為應透過都市設計審議制度。 

(三) 配合現有道路系統，儘量集中公共設施用地，以利整體使

用，避免公共設施用地狹小分散。 

(四) 本細部計畫之防災系統主要包括防災避難場所、消防救災

路線及火災防止延燒地帶。 

(五) 為維護水岸地區良好都市空間品質，維持適當建築發展量

體，計畫區內建築基地之開發行為（如建築物設計、景觀

設計、廣告招牌之設置、人行道舖面及綠化等有關事項），

應先經新北市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查同意後，始准依法

申請發照。 

     按都市發展定位，配合依前開構想，應予適當合理劃設相關住

宅區、公園用地、綠地用地及道路用地等使用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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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分配表 

項目 面積（公頃）比例（％）

納入區段徵收

範圍面積（公

頃） 

納入區段徵收

範圍比例（％）

土地使

用分區 

住宅區 2.23 51.15 2.23 59.63 

乙種工業區 0.62 14.22 — — 

合計 2.85 65.37 2.23 59.63 

公共設

施用地 

公

園

用

地 

公（一） 0.35 8.03 0.35 9.36 

公（二） 0.10 2.29 0.10 2.67 

公（三） 0.18 4.13 0.18 4.81 

小計 0.63 14.45 0.63 16.84 

綠

地

用

地 

綠（一） 0.15 3.44 0.15 4.01 

綠（二） 0.01 0.23 0.01 0.27 

小計 0.16 3.67 0.16 4.28 

道路用地 0.72 16.51 0.72 19.25 

合計 1.51 34.63 1.51 40.37 

總計 4.36 100.00 3.74 100.00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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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 土地使用計畫面積比例 

     按土地使用計畫分析(表 2，圖 3)，本案開發完成後之土地高達 

 四成以上作為公共設施用地使用，其用途多為道路用地及公園用地 

 ，其餘為綠地用地；可建築土地部分，則以住宅區為主。 

五、土地權屬分析 

 本案範圍分含板橋區埔墘段及中和區中原段、光復段及新民段，

區段徵收內土地共 117 筆，權屬部分以私有土地為主，比例將近全

區 8 成，筆數及面積詳如下表 3、4及圖 4、5 之分析。 

表 3 區段徵收範圍內公私有土地面積及比例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住宅區

59.63%

公（一）

9.36%

公（二）

2.67%

公（三）

4.81%

綠（一）

4.01%

綠（二）

0.27%

道路用地

19.25%
公共設施用地

40.37%

 筆數 比例(%) 面積 (公頃) 比例(%) 
公有 20 筆 17.09 0.75 20.06 

私有 97 筆 82.91 2.99 79.94 

合計 117 筆 100.00 3.7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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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區段徵收範圍土地持分情形 
土地持分人數 土地筆數 百分比 備註 

1 人 79 67.53% 含 20 筆公有土地，其餘均為私人土地。

2～10 人 35 29.91% 私人土地。 

11～20 人 1 0.85% 私人土地。 

20 人以上 2 1.71% 私人土地，含 32 人 1 筆及 130 人 1 筆。

合計 117 100.00%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資料查詢時間：民國 102 年 8 月。） 

 
圖 4 土地權屬比例(土地筆數) 

 
圖 5 土地權屬比例(面積) 

     按區段徵收範圍內土地權屬分析(表 3、4，圖 4、5)無論在所占

筆數或面積，權屬皆以私有土地為大宗。 

20筆

97筆

17.09%

82.91%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0

20

40

60

80

100

120

公有 私有

筆數 比例(%)

20.06%

79.94%
公有 0.75公頃

私有 2.99公頃

比例 筆數 

0.75 公頃

2.99 公頃 



 
 

9 
 

參、本局近年區段徵收案統計 

本局自 100 年起陸續辦理「臺北港特定區區段徵收開發案」、「

新莊北側知識產業園區區段徵收開發案」及「新店中央新村北側附近

地區區段徵收案」等區段徵收案，各案相關資料統計詳如表 5。 

表 5 近年區段徵收案資訊統計表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以下就近年各區段徵收案相關數據進行統計分析，並作為本案後

續財務可行性評估相關數據之假設依據。 

一、抵價地核定比例 

 按土徵條例第 39 條第 2 項 1 之規定：「抵價地總面積以徵收總

面積百分之五十為原則，因情況特殊，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准者，不

在此限，但不得低於百分之四十。」，本局近年辦理之區段徵收案抵

價地核定比例皆為 40%，參考前開辦理經驗及考量財務可行性評估

宜採保守估計，爰本案抵價地比例假設為 40%。 

二、私有地權屬比例 

本案私有土地占區段徵收面積比例亦達 79.94%，與表 5各區段

徵收案相似，多以私有地為大宗。 

  

案名 面積 公告徵收日 
抵價地核定

比例(%) 

私有地權屬

比例(%) 

土地所有權人

申領抵價地 

比例(%) 

工程預算 

(萬元/公頃) 

工程實際發包金額 

(萬元/公頃) 

臺北港特定區 

區段徵收開發案 
135.70 100.8.23 40% 91.69% 98% 2371.11 2057.43  

新莊北側知識產業園

區區段徵收開發案 
26.57 101.11.12 40% 98.16% 99.85% 2996.71  2415.92 

新店中央新村北側附

近地區區段徵收案 
39.80 103.7.28 40% 94.42% 99.46% 2385.62 1877.39 

平均 67.36 --- 40% 94.76% 99.10% 2584.48 211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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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抵價地申領比例 

     按土徵條例第 39 條第 1 項
1
及第 40 條第 1 項

2
之規定，區段徵收

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以領取土地補償費為原則，但亦得於徵收公

告期間內，以書面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以徵收後可

供建築之抵價地折算抵付。    

依表 6 統計結果可知，本局近年來辦理之區段徵收案，土地所

有權人申領抵價地比例均高達 95%以上，惟財務可行性評估宜採保

守估計，加以考量本案私有地權屬比例略低於前開數案，且計畫區

內小地主眾多持分甚小，難以合併配地，爰後續本案進行財務可行

性評估時，將假設私有土地所有權人領取抵價地比例以 70%預估，

餘 30%土地所有權人選擇領取現金補償費；另假設區內公有地均全

數作價由本局統籌規劃開發分配
3
。 

四、公共設施工程費 

本案公共設施工程費用估算約 1 億 3,091 萬元，包括發包工程

費及其他費用，茲說明估算內容如下及表 5： 

    (一)發包工程費 
1. 直接工程費：包括整地、道路、排水、公園、綠地、污水

管線等工程費用。 
2. 公用設備費：包括電力管道工程（負擔 1/2）、自來水管線

（全額負擔）以及電信管道工程（負擔 1/3）等費用。 
3. 安全衛生費：直接工程費 1％。 
4. 環境保護費：直接工程費 0.2％。 

  

                                                       
 
 
 

1土地徵收條例第 39 條規定: 

I.區段徵收土地時，應依第三十條規定補償其地價。除地價補償得經土地所有權人申請，以徵收後可供建築

之抵價地折算抵付外，其餘各項補償費依第三十一條至第三十四條規定補償之。 
2土地徵收條例第 40 條第 1項規定: 

實施區段徵收時，原土地所有權人不願領取現金補償者，應於徵收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

向該管直轄巿或縣（巿）主管機關申請發給抵價地。該管直轄巿或縣（巿）主管機關收受申請後，應即審查，

並將審查結果，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1土地徵收條例第 43 條規定： 

區段徵收範圍內之公有土地，管理機關應以作價或領回土地方式撥供該管區段徵收主管機關統籌規劃開發、

分配。但區段徵收前已作為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用地使用者，應無償撥供主管機關統籌規劃開發。 

前項以作價方式提供者，其地價準用第三十條規定計算。以領回土地方式提供者，其領回土地面積按區段徵

收之抵價地面積比例計算，配回原管理機關。配回之土地應以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以外之公共設施用地

為優先，並依區段徵收計畫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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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交通維持費：直接工程費 1.5％。 
6. 品質管制費：直接工程費 0.5％。 
7. 營造綜合保險費：第(1)～(6)項之 0.8％。 
8. 包商利潤及稅捐：第(1)～(6)項之 10％。 

(二)其他費用：包括空氣污染防治費、設計監造費、工程管理費。 

表 6 公共設施費用估算表 

項目 單位 數量
單價 

(萬元) 
複價 

(萬元) 
備註 

壹、發包工程費 11,223   

一、直接工程費 7,656   

1.整地工程費 公頃 3.74 200 748   

2.道路工程 公頃 0.72 3,000 2,160 

含標誌、標線、牌

面標記與路燈、交

通號誌及簡易擋

土設施工程 

3.排水工程 公尺 1,392 0.9 1,183   

4.公園 公頃 0.63 2,500 1,575   

5.綠地 公頃 0.16 2,000 320   

6.污水管線 公尺 1,392 1.2 1,670   

二、公用設備費 2,227   

1.電力管道工程 公尺 1,392 0.8 557 負擔 1/2 

2.自來水管線 公尺 1,392 1 1,392 全額負擔 

3.電信管道工程 公尺 1,392 0.6 278 負擔 1/3 

三、安全衛生費 式 1 77 77 直接工程費 1％ 

四、環境保護費 式 1 15 15 直接工程費 0.2％

五、交通維持費 式 1 115 115 直接工程費 1.5％

六、品質管制費 式 1 38 38 直接工程費 0.5％

七、營造綜合保險費 式 1 82 82 一～六項之 0.8％

八、包商利潤及稅捐 式 1 1,013 1,013 一～六項之 10％ 

貳、其他費用 1,868   

一、空氣污染防治費 公頃 3.74 7 26 
單價為第一級費

率 5787 元/公頃/月
*工期 12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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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單位 數量
單價 

(萬元) 
複價 

(萬元) 
備註 

二、設計監造費 式 1 719 719 約壹項之 6.4％ 

三、工程管理費 式 1 1,123 1,123 約壹項之 10％ 

    

總計 13,091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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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財務可行性評估 

一、條件假設 

 本案區段徵收總面積為 3.74 公頃，其中私有土地面積約 2.99

公頃、公有土地約 0.75 公頃，參考本局歷年辦理區段徵收之經驗，

本案抵價地比例假設為 40％、土地所有權人申領抵價地比例以 70%

計算，且公有土地假設全部作價，則預計土地所有權人領回土地面

積計 0.84 公頃，剩餘得標讓售土地面積計 1.39 公頃
4
。 

 
圖 6 未來土地分配比例及面積 

     按未來土地分配比例(圖 6)可知，本案開發完成後 40%土地將提

供作為公共設施用地使用，23%土地發還原土地所有權人，剩餘 37%

土地則用以標讓售以平衡本案開發費用。 

二、地價補償費平均單價 

 本案地價補償費依據民國 101 年 1 月 4 日發布實施之土地徵收

條例第 30 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應按照徵收當期市價補償其地

價。」。查本案計畫區週邊農業區土地交易紀錄僅有 3筆，其交易日

期約為 101 年底至 102 年初，平均交易價格約 52,231 元/㎡（詳表

                                                       
4私有土地面積 2.99 公頃*抵價地比例 0.4*土地所有權人申領抵價地比例 0.7≒土地所有權人可

領回土地面積 0.83 公頃 

區段徵收總面積 3.74 公頃-土地所有權人可領回土地 0.83 公頃-公共設施用地 1.51 公頃≒剩餘

標讓售土地 1.39 公頃 

 

23%

37%

40%
發還抵價地土地

賸餘標讓售土地

公共設施用地

0.83 公頃

1.39 公頃

1.51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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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本案以 52,300 元/㎡為假設進行估算，又考量上述農業區土地

交易日期與本案徵收公告年期(原訂 105 年)約有 3 年之落差，故假

設板橋地區農業區土地於 102 年至 105 年間公告現值上漲率每年均

為 6％，爰以 62,290 元/㎡為公告徵收當期之平均市價。另依土徵

條例 43 條規定，公有土地以作價方式提供者，其地價準用第 30 條

計算，故本區公有土地平均市價亦以 62,290 元/㎡預估。 

表 7 近年計畫區週邊農業區土地交易情形資訊統計表 

標的 地點 使用分區
土地交易單

價（坪） 
土地交易單

價（m2） 
交易年月

（民國）

1 中和區自強段 451-480 地號 農業區 168,000 50,820 101.12 
2 板橋區信義段 1-30 地號 農業區 199,997 60,499 102.02 
3 板橋區信義段 1-30 地號 農業區 149,993 45,373 102.01 

平均 172,663 52,231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三、未來平均標售價格 

     依據內政部不動產交易實價查詢服務網之交易價格推估（詳表

8 及圖 7），及參依 100 年 1 月 17 日發布之「變更板橋都市計畫（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專案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書」規定所載，

板橋都市計畫住宅區建蔽率及容積率各為 50%、300%，預估未來標

售價時，板橋地區平均市價地價約為 19.5 萬元/平方公尺（64.6

萬元/坪)，本區未來住宅區平均標售價格約為 15.6 萬元/平方公尺

（51.7 萬元/坪）。 

表 8 土地標售單價預估表 

標的 地點 
使用

分區

房地交易單價

（坪）(1) 
容積率

(%)(2) 

推估土地價格

（元/坪）(3) 
交易年月

（民國）

1 中山路二段 301~330 號 住宅區 520,863 300% 793,812 102.10 

2 懷仁街 35 巷 2 弄 1~30 號 住宅區 407,418 300% 555,578 103.04 

3 中山路二段 91~120 號 住宅區 442,612 300% 629,485 103.12 

4 中山路二段 412 巷 29 弄 1~30 號 住宅區 442,949 300% 630,193 103.09 

5 光復街 181~210 號 住宅區 465,081 300% 676,670 103.04 

6 中山路二段 361~390 號 住宅區 403,623 300% 547,608 103.05 

7 三民路二段正隆巷 31~60 號 住宅區 485,765 300% 720,107 103.09 

8 三民路二段 153 巷 3 弄 1~30 號 住宅區 382,658 300% 503,582 103.04 



 

 

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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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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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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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交易

（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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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網，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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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房屋成交

 

易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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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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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30

 

 

畫整理。 

0 萬元/坪))×(

交行情示

積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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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估

（元

00% 64

00% 75
645,

516,

2) 

意圖 

估土地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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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81 

58,864 
,688(元/坪) 

,550(元/坪)  

交易年月

（民國）

103.12 

103.11 

 



 
 

16 
 

四、開發總費用 

 抵價地總面積預計以徵收總面積 40％辦理、土地所有權人選擇

領地比例 70%計算，並加計公共設施工程費後，本案開發總經費為

14.42 億元，各項金額詳表 9。 

表 9  開發總費用預估表 

項目 單位 數量
單價 

(萬元)

複價 

（萬元）
說明 

一、土地整理費用 公頃 3.74 150 561 

地籍測量費、土地登記

費、都市計畫相關作業

費、土地改良物及地價

查估作業…等 

二、地價補償費 公頃 1.65 62,290 102,779

公有地0.75公頃全部作

價+私有地1.65公頃(私

有地 2.99 公頃中 30%領

取現金補償)。 

三、地上物補償費 式 3.74 3,500 13,090

含建物拆遷補償費、遷

移費(人口搬遷、救濟金

…等) 

四、公共設施費用 式 1 13,091 13,091 計算內容詳表 5 

五、管理維護費 公頃 3.74 5 56 
每年每公頃 5 萬元，編

列 3 年計算。 

六、貸款利息 式 1 14,657 14,657
以年息 4%；貸款期間 4

年計算 

七、開發總費用 144,234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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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區段徵收係屬基金自償性之土地開發方式，政府基於新都市開發

建設、舊都市更新、農村社區更新或其他開發目的需要，對於一定區

域內之土地全部予以徵收，並重新規劃整理，相關開發費用先行向銀

行借貸，後續並以剩餘可標讓售土地之標售收入償還各項開發費用，

爰政府於執行區段徵收相關作業前，會先就各項開發條件進行假設並

進行財務可行性評估，以確保開發完成後之收益得以衡平開發成本。 

本案財務可行性評估之各項條件假設，係參考本局歷年辦理區段

徵收案之經驗，並考量區段徵收係屬自償性之土地開發方式，故財務

可行性評估宜採保守估計，爰本案抵價地核定比例假設為 40%、土地

所有權人選擇領地比例以 70%計算、公有土地部分假設全部作價，為

前提假設條件進行試算，本案開發總經費約為 14.42 億元，土地標讓

售處分收入為 21.72 億元，盈餘約為 7.30 億元，故本案具財務可行

性。 

於區段徵收作業執行前進行財務可行性評估，除能先行檢視區段

徵收案未來處分收益是否得以衡平開發成本，具備財務可行性外，更

能提高後續預算編列作業之可信度，且使預算編列更符合實際執行所

需。 

 


